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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600211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承辦人：吳淑惠
電話：05-2254321轉367
傳真：
電子信箱：wurosa55@ems.chiayi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立嘉義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1月17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輔字第114092649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識詐騙.pdf、QRcode.png (114ED41942_1_17091416733.pdf、

114ED41942_2_17091416733.png)

主旨：因應詐騙集團假冒本府及所屬機關名義辦理課程補助或城

市品牌識別活動召募工作人員案，請貴校協助於官方網站

及社群平台加強宣導，教導師生辨識與查證方式，以防範

受害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警察局114年11月11日嘉市警刑大二字第

1147252821號函辦理。

二、近來發現詐騙集團假冒本市東西區公所辦理「樂齡課程補

助」、假冒「光織影舞及建城320+1活動招募志工或工作人

員」等名義，透過社群媒體或通訊軟體誘騙民眾加入群組

後，以「投資理財」誘騙民眾操作虛擬貨幣或「打工求

職」騙取個人資料及金融帳戶等詐騙案件，由該局獲報後

積極偵辦中。

三、為有效防範民眾受騙，請貴校於所屬官方網站首頁及社群

平台（如Facebook粉絲專頁、LINE官方帳號等）張貼防詐

宣導資訊，內容建議包含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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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辨識重點：

１、政府機關不會要求民眾加入私人LINE帳號或群組進行

課程或活動報名，也不會要求提供金融帳號更不會介

紹民眾投資理財方案。

２、假臉書貼文經常會顯示「贊助」，因詐騙集團會就鎖

定目標客群投放廣告，請民眾看到贊助之貼文應提高

警覺。

３、假臉書(社群)帳號的追蹤粉絲數通常僅數十至數百，

且貼文張貼日期均為近期，可明顯辨識為剛創立的假

社群帳號。

(二)查證方式：請民眾可透過本府官網、各局處官方公告、

165反詐騙專線或親自就近至活動主辦單位查證真偽。

(三)防範提醒：本府發現詐欺集團有假冒東、西區公所等公

務機關官方網站進行假投資詐騙、打工求職等情事，幸

已即時查緝、下架，如民眾於社群媒體中瀏覽到相關訊

息，應避免點擊、不提供個人資料、不交付金錢及金融

帳戶。

四、請貴校將相關防詐宣導資訊(如附件)於官方網站明顯位置

刊登，並接收該局定期更新相關案例與防範建議，以共同

維護本市公部門信譽，防制詐騙情事發生。

正本：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含嘉大附小)、本市各私立高中附設國中部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、本府教育處社會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特幼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國民

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課程發展科、本府教育處體育保健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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